
芜湖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申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常见疑问

产品名称 芜湖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申请《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常见疑问

公司名称 芜湖博泽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99.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万达广场1期2号楼1108室（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655363689 18655363689

产品详情

1.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主要指什么?

答：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上网用户收费或者以电子商务、广告、赞助等方
式获取利益，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均应向所在地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2、新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网站需注意哪些事项?

答：①首页显著位置应体现申请单位的名称(要求是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的单位全称或简称);

②网站的内容应与其申请的网络文化经营项目相关;

③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规定。

3.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主体是否可以含有外资成份?

答：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令2019年第25号)、
《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系列补充协议的有关规定，申请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不得含有外资成份;允许香港及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内地方控股或占主导权益的互联网文
化经营单位。

4.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主体法人股东为上市公司，其材料信息如何处理?

答：申请主体需提供该上市公司(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章程及其修正案;并出具公司所有股权
不含有外资成份的承诺说明。



5.申请企业的业务发展说明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申请材料中的业务发展说明应包括企业基本状况及产品介绍，并按照拟申请的经营项目进行逐项分析，
应包括以下内容：

A.公司情况简介;

B.围绕此业务企业已开展和拟开展的工作介绍;

C.盈利模式分析;

D.公司发展战略及开展网络文化工作的主要策略及具体措施，从内容、技术、管理等三方面进行具体阐
释;

E.公司为保证内容安全建立的相应制度介绍。

6.应如何判断经营活动是否属于网络表演?

网络表演指以网络表演者个人现场进行的文艺表演活动等为主要内容，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移动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时传播或者以音视频形式上载传播而形成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电商类、教育类、
医疗类、培训类、金融类、旅游类、美食类、体育类、聊天类直播不属于网络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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